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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吉林市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1〕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吉林市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吉林市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为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倡导老年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发挥商业保险的重要补充作用，根据国家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老龄办发〔2016〕32号）和省老龄办、民政厅、财政厅、保监局《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吉老龄办发〔2016〕43号），现就吉林市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完善政策引导。完善政策措施、搭建服务平台，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投保有益的社会氛围，引导和促进保险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低保费、广覆盖的意外伤害保险产品。
　　（二）强化市场运作。充分调动保险业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打破行业垄断，形成平等参与、有序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运行机制。保险公司要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社区等各类宣传平台，广泛宣传保险责任范围、理赔流程等内容，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家喻户晓，提高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三）体现公益服务。保险公司应根据老年人优待相关政策，针对我市老年人特点，提供价格优惠、服务优质的公益性团体险产品，以更加全面的内容和更加优惠的价格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实现合理利润与社会公益的平衡。
　　（四）提倡投保自愿。要充分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坚持老年人个人或家庭成员自愿投保，严禁各种形式的强制投保。提倡参保对象自愿到保险公司指定地点办理投保手续。参保人员如果出现意外伤害，由本人或家属自行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赔付。
　　（五）鼓励社会参与。鼓励各级老年协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出资为老年人统一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让老年人有获得感；鼓励家庭成员为自家老人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以减轻因老年人发生意外造成的家庭负担。
　　二、被保险人
　　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均可成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
　　三、政府补贴对象
　　市政府为吉林市城区符合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年购买1份保险产品。
　　（一）60周岁以上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及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
　　（二）60周岁以上失独老人。
　　四、缴费标准
　　政府补贴对象每人每年保险缴费标准，以通过政府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保险公司签订中标合同确定的保险产品为准。
　　五、投保方式
　　（一）政府补贴对象投保。由市老龄部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组织政府补贴对象与中标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协议，财政支付保险缴费资金。
　　（二）非政府补贴对象投保。可自愿到中标保险公司指定地点办理投保手续。
　　六、赔付项目和标准
　　老年人在生产、生活的各种场所，包括在居家生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公共场所活动、入住养老机构、外出旅游时发生的各种意外伤害事故(如磕碰、高空坠物、走路摔倒、电击、溺水等)，即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均应纳入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产品的具体责任范围及履约要求，由承保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共同约定。
　　七、资金保障
　　吉林市城区政府补贴对象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
　　八、组织实施
　　（一）市民政局负责做好政府统保对象(享受城乡低保待遇的老年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的审核、申报、汇总、审定工作，同时配合承保保险公司做好保险单送达等工作。
　　（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做好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的审核、申报、汇总、审定工作，同时配合承保保险公司做好保险单送达等工作。
　　（三）市财政局负责招投标的审批和监督工作，及时足额落实所需资金，做好监督和管理。资金使用以实际发生为准，实行动态管理。
　　（四）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做好失独老年人的审核、申报、汇总、审定工作，同时配合承保保险公司做好保险单送达等工作。
　　（五）市金融办负责协调中国银保监会吉林监管分局、吉林市保险行业协会对承保保险公司的保险纠纷进行协调处理，维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六）老龄部门负责保险方案的制定、政府统保资金申请、与中标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及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保险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或发生争议，老龄部门要协助老年人进行理赔维权等工作。
　　（七）中标保险公司负责保险产品的宣传推广和提供优质的保险咨询、查询、索赔、投诉等服务，保证老年人投保、理赔的顺畅，及时改进和解决保险服务中的问题。
　　九、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市政府成立吉林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卫生健康、老龄工作的副秘书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市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金融办、老龄办等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统筹协调和推进此项工作，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二）合力推进。市政府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政府补贴参保对象严格审核把关，严禁漏报情况发生。对审核不严、隐瞒情况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及其他影响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实施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三)广泛宣传。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既是一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又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手段和宣传平台，面向社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保险宣传活动，引导老年人正确认识意外伤害保险的重要意义，争取提高全社会的参保意识。
　　各县(市)区、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相关部门参照此方案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